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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肯定奴隶社会存在的各种主张 

20世纪30年代关于奴隶社会的论争 
 

李洪岩 
 

 
奴隶社会是古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现代的奴隶社会。马恩论述古代奴隶制

的精髓，我以为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性的讲法来概括。所谓“古代”，乃指古希腊的雅
典、罗马。也就是说，奴隶制，除了意味着以剥夺劳动者人身自由为特征的强制性
生产外，还表示它是一种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榨取的是剩余价值。它以商业的繁
荣、贸易的发达以及商业资本的占主流地位，维系着城市统治乡村的社会结构， 

 
这样一种认识，在20世纪30年代的奴隶社会论争中已经取得。从1933年开始，所

谓的社会史大论战，由针对“社会性质”而转向“社会经济形态”，并由此而奠定1949年
后古史分期讨论的基本格局。 

 
    这场论争的价值和意义，本来应该在于加深人们对中国历史特点和社会结构的
认识，但不幸的是，由于政治性的原因，它却成为了意识形态交锋的一个战场。这
种学术与政治夹杂在一起交互为用、相互论证的局面，虽然使得论争无法在纯然学
术的语境中进行，但在当时却是无法避免的。然而更加可叹的是，在几十年的时间
段里，奴隶制问题不但没有转入正常讨论的轨道，反而成了雷区和禁区。学者们惟
一所能做的，就是论证奴隶制的普遍性。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上拨乱反正以及改
革开放的进展，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才逐渐转入相对学术化的语境。越来越多的学
者倾向于对奴隶社会持怀疑的立场和否定的观点。在这种背景 
下，30年代所运用过的一些概念和理据(如“商业资本”①)，又被重新拾了起来。学术
的轮回不仅使我们对认识问题本身去除了许多隔障，而且少了一点教条熏染的惰
性，对先辈们的劳作多了几分不存先人之见的冷性观察②。 
—————————————————— 

①  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当属朱烯的《为马克思辩：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是一
种伪马克思学说》，学林出版社，1999。 

②  形态讨论的总结性工作向来受史学界重视，出版过一些成果，例如林甘泉、
田人隆、李祖德合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1929—1979)》(上海人民出版
杜，1982)，但这类著作对30年代的评述都过于简略，评价上则不脱时代的局限。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17页，上海新新书店，1930。 
 

一  肯定奴隶社会存在的各种主张 
 
(一)共产国际派史家的观点 
 
共产国际派史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正统，其立场与中共中央一致，直接来

自共产国际。他们全都肯定奴隶社会的普遍性，认定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对此进
行过比较系统的阐述的，是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邓拓、何干之。不过，在如
何落实中国奴隶制以及论述的角度等方面，他们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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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最早肯定了中国的奴隶制时代，论述中国的奴隶
社会存在于西周，“刚好和古代的希腊罗马一样，是一样纯粹奴隶制的国家”③。正如
郭沫若本人后来之反省，他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公式化毛病。同时，他也没有对社会
形态理论做学理式的深入论述。郭的价值，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种范
式的优点，在于将古代历史提升到社会经济形态的高度，因之较所谓文化史观等等
要深刻得多。然而，此种范式一旦成为教条，排除异端，却可将历史塑造成没有血
脉的僵尸。 
 

吕振羽1934年4月发表《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①，后又出版《史前期中国
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提出不同于郭沫若的殷商奴隶社会论。吕
振羽的认识较郭沫若深人，见解更使人信服，所以后来郭沫若也肯定了他的主张。
吕振羽对殷商社会内部结构的分析②，也为许多学者所赞赏③。至于奴隶社会的下
限，吕认为在殷周之际。直到今天，殷商为奴隶社会的研判，依然为普通历史教科
书所遵奉。吕振羽所提出的西周为封建社会的观点，则是后来古史分期中最强有力
的主张之一。但是，与郭一样，吕振羽对历史多样性的认识明显不够。 

 
郭沫若与吕振羽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描述和落实来肯定奴隶社会阶段，缺乏

“纯”理论的阐述。从理论上对奴隶社会理论予以较全面阐述的，是翦伯赞。翦赞同吕
的意见，也持殷代奴隶社会说④。而翦伯赞的理论见解，主要来自苏联学者科瓦列
夫的《古代社会论》。科瓦列夫认为，奴隶制在全世界都存在，翦伯赞将此作为不
可“动摇”的理论基点⑤，这决定了他的一系列后续观点。 
———————————————————— 
①  吕振羽：《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文史》第1卷第1期，1934年4月。 
②  参看吕振羽《殷代经济前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冬季号，1936
年10月。 
③  曾有学者认为郭沫若、李季、陶希圣的社会史研究均不足取，“只有吕振羽《中
国经济史讲义》大致令人满意。本书是学术界划时代的杰著，做了正确的检讨与批
判。”见柳林《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史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秋季
号，1936年7月出版。 
④  翦伯赞：《殷代奴隶制度研究之批判》，《劳动季刊》第6期，1935年8月。 
⑤  翦伯赞：《介绍一种历史科学的名著》，《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夏季
号，1936年4月出版。 

 
1936年夏，翦伯赞发表全面阐述自己观点的《关于历史发展之“奴隶所有者社会”

问题》，写道：“奴隶所有者社会研究，攸关史的唯物论之社会构成这一整个的基本
理论之存否的问题，而且是攸关临于突变前夜一瞬间的世界之政治的经济的分析之
活现的问题。”这是当时共产国际派史家的共识。所以，他们不仅具有理论自觉，而
且意识形态的警觉更加强烈。这种警觉，主要针对的并非国民党以及自由派史家，
而是托派分子。由此出发，他认为，那些质疑奴隶社会的主张，“在本质上，就是把
史的唯物论放在疑问之下，就是否认社会史上‘构成’的一般妥适性。”翦伯赞的这种
认识，潜藏着不利于讨论正常进行的根苗，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唯物史观
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毕竟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东西。对后者的任何见解，都不意味
着“把史的唯物论放在疑问之下”。况且，对唯物史观不具有某种信仰的人，根本就不
会介入到论争中来，或者根本就不会采用唯物史观的一系列概念。但是，翦伯赞这
种认识在当时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恰恰是共产国际派史家的论争出发点。 

 
翦伯赞的优点，是看到了奴隶社会自身的复杂性，并试图用区分出不同的奴隶制

的办法，来说明这种复杂性。他说，有最原始的奴隶制，有最发达的奴隶制；有“家
长制的”、“家内的”、“古代希腊罗马的”以及其他的奴隶制，等等。而且，奴隶制还可
以与农业共同体并存。但是，他认为，不管奴隶制怎样变换花样，它只是表现了“历
史发展之不均等性”，基本的“质”是不会变的①。这是翦伯赞的核心论点，是他最完
整系统的理论阐述。我们看到，他虽然看到了奴隶制具有不同的形态，是认识深化
的表现，却没有回答出现这许多种形态的原因，而且有把奴隶制泛化的缺点。其
实，奴隶制的典型形态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其他形态是否构成了以直接榨取剩余价



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都是需要论证的。同时，翦伯赞把奴隶社会的产生简单地归
结为奴隶劳动，完全不见商业资本的作用，没有解释奴隶的来源问题。显然，翦伯
赞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却采取了简单粗糙的论述方法。 
—————————————————————— 
①  翦伯赞：《关于历史发展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
1936年秋季号，1936年7月。 
 

邓拓(邓云特)是经济史专家，从手工业发展的角度论述社会形态问题，在当时颇
为独到。他认为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应该从生产关系的分析人手，而生产关系主要有
农业和手工业两个部门①。依照这种思想，他同样论证了奴隶制的普遍性，批驳了
地理环境论，提出：夏是金石并用时代，殷代已人铜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
国家建立时期，即奴隶社会，西周由农奴劳动为主②。他对奴隶社会的划分与吕振
羽、翦伯赞一致。我们知道，奴隶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具有高度发达的手工业，
邓拓由此人手，本来大有作为，但遗憾的是他的研究没有深入下去。 

 
何干之的特点在于针对许多人都认定的日耳曼没有经历过奴隶制度的观点进行了辩
驳，对吕振羽也持这种看法尤其感到遗憾。他说：“日耳曼人未侵入罗马帝国之前，
氏族公社的内部，已酝酿着不自由社会的先决条件，在那里已有了家长奴隶制，有
了财产上的不平等，有了贵族和佣兵。野蛮的日耳曼人，已经踏上文明社会的黎明
期了。”可见，“谁说野蛮人空白了奴隶制度，谁就不了解世界史的全貌。”③他这个
从“公社分解”切人的角度，不同于翦伯赞的“奴隶劳动”角度。但是，他的简单粗糙并
不小于翦伯赞。且不说日耳曼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的观点可以在马恩那里找到明确的
依据，即以“家长奴隶制”而言，又如何能与奴隶制简单地划等号呢?何干之依据恩格
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雅典式、罗马式和日耳曼式的三种国
家产生途径，来说明各民族公社制度分解的特殊性，却又说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大
抵相同”，即“公社制度分解的普遍法则，就是奴隶和奴主的分化，奴隶制度的发
生。”其说法带有明显的以论代史的特征。 
—————————————————— 
    ①  邓云特：《中国历史上手工业发展的特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
1936年夏季号，1936年4月。 
    ②  邓云特：《论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新世纪》第1卷第3
期，1936年11月。 

③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见《何干之文集》，第238页，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1989。 

 
(二)中国托派王宜昌的观点 
 
在奴隶制问题上，中国托派的观点是分裂的，杜畏之等人否定，王宜昌则对之完

全肯定。以往，人们认为托派都是奴隶社会的否定论者，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同时
也说明，共产国际派史家把奴隶社会论争的政治涵义，看得过于严重了。 

 
王宜昌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中国经济派”的主将，在1932年以前还不大

为人所知。论战前期，他偏重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分析，同时密切注意论战的进展，
搜集材料，及时予以总结。他依据托洛茨基理论，赞同任曙、严灵峰等人观点，认
定中国农村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1933年后，社会性质论战高潮已过，他却成为
最深介入社会史论战的托派成员，围绕着奴隶社会等形态问题，发表了很多论文，
成为非常重要的一家。 

 
作为非共产国际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王宜昌的极左色彩并不次于论敌，但他最

大的论战对象，却是国民党系统的陶希圣。这样一个立场，其实与共产国际派史家
是一致的。他无法容忍陶希圣“不承认历史科学的世界性，甚至不承认历史有科
学，而只能有玄学的各种史学。”①因而与陶希圣进行了激烈厮杀。王宜昌的理论
出发点，是生产力。从生产力而不是从生产关系出发，是他与共产国际派史家的基
本分歧点。他最值得称道的一点，是对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做了较深入的对比研究
②。 



———————————————————— 
①  王宜昌：《论陶希圣最近的中国经济社会史论》，《中国经济》第3卷第1

期，1935年1月。 
    ②  王宜昌：《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比较研究》，《文化批判》第1卷第
6期，1934年10月15日。 

 
王宜昌关于中国奴隶社会见解的特点，是由夏一直拉到三国。他说，“中国奴隶

社会由半开化末期的夏代发展，经过文明时代初期的西晋而灭亡。”这种西晋仍是奴
隶社会的意见，曾得到倪今生赞同①。在《渤海与中国奴隶社会》这篇恢宏然而冗
长琐碎的力作中，王宜昌罗列了大量文献资料，试图构建自己的奴隶社会学说体
系，从而成为后世魏晋封建说的理论先导。 

 
王宜昌的论述颇有值得称道之处。例如，在讲到商代的时候，他提到铁的使用、

渤海岸商业的繁盛以及奴隶数量的增加，以此来论证“商周之际，由族长制奴隶制推
移到商品生产的奴隶制”。这符合奴隶制的特征。讲到周，着重铁与奴隶的广泛利
用、奴隶买卖的发生、农业与手工业的大分工、商人的地位、高利贷资本与财产及
人身的抵押的兴盛。由春秋战国一直到秦代，他认为诸子百家是奴隶文化最光辉的
代表。我们认为，这里值得关注的，不是他的结论，而是他所论述的那些要素。这
些要素，从生产工具到文学艺术，从商人资本到民族关系，非常全面，最接近马恩
所提到的奴隶社会的那些要素。 

 
王宜昌研究方法和论述角度上的特点，是把社会因素的分析与地理环境的考察联

系起来。他选择的地理环境，便是渤海。他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地中海之于希腊罗
马的重要。因为地中海在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他便也要
为中国的奴隶社会安排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上的背景，而渤海恰好符合他的思想。
他说：“渤海是中国奴隶社会的 
—————————————————— 

①  倪今生：《五胡乱华前夜的中国经济》，《食货》第1卷第7期，1935年3月1
日。 

 
地理基础，如果中国人古代没有渤海，像北美古代没有内海一样，或许便没有奴隶
社会的发展，而和印第安人一样停滞于原始共产社会以至今日。”① 
 

如此看重渤海的作用，在当时独树一帜，也确实富有启发性。但是，恰恰在最具
有特点的地方，他的公式主义毛病反映得最明显。例如，他说中国奴隶社会的地理
基础在黄河流域和渤海周围，由周秦汉以至西晋，国家中心都在中原之地，而东晋
以后封建社会的地理基础则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故长江流域得到开发②，这就
使人感觉是强环境来就我。实则，文献记载的中国文明起源主要是在西部③，距渤
海很远，很难与其联系上。为此，王宜昌又不得不将黄河扯上，而这便又使他的渤
海说显得牵强了。其实，不论渤海还是黄河，中国古代没有古希腊罗马那样的海洋
环境，因而不存在大规模海外贸易的事实。 

 
    再一点，就是王宜昌所罗列的那些奴隶，基本上都是家庭奴隶，而不是生产奴
隶。这一点，当时曾倍受奴隶社会否定论者的指责，认为是他的一个大把柄，王宜
昌本人也承认。不过，他认为家庭奴隶劳动是马克思所说“以直接生活资料之生产为
目的”，因而也可以形成奴隶社会④。这一点，不能让人信服。家庭奴隶毕竟不同于
生产奴隶，对二者的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意义，王宜昌显然不够重视。事实
上，奴隶构成上的差异，正是区别中西奴隶制不同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志。   
———————————————————— 
    ①  王宜昌：《渤海与中国奴隶社会》下篇，  《中国经济》第3卷第6期，
1935年6月1日。 
    ②  王宜昌：《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比较研究》，《文化批判》第1卷第
6期，1934年10月15日。 
    ③  中国文明起源又有所谓东南说、东北说，等等，但均与王宜昌的论述无
关。 



    ④  王宜昌：《为奴隶社会辩护》，《世界日报》1934年2月21日《社会科学》
周刊。《再为奴隶社会辩护》，《文化批判》第1卷第4、5期合刊《史学研究特
辑》，1934年9月15日。 
 

(三)《新生命》派陶希圣的主张 
 

陶希圣的思想来自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政治上则处在由左向右转的过程中。
他是“新生命派”的首脑。所谓“新生命”，过去均指为《新生命》杂志，实则，陶希圣
与这个杂志关系不大。与他有关系的，是新生命书局，而这家书局基本保持着国民
党左派的色彩。搞清上述史实，可以顺理成章地回答陶希圣何以标榜马克思主义的
问题。陶希圣原本对奴隶社会采取回避态度，所以何干之《中国社会史论战》及后
来的一些学者曾把他列为否定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
陶希圣采用波格丹诺夫《经济科学大纲》的学说，把中国历史分为宗法社会、封建
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说中国自有史以前就是封建国家，迟至殷代便由氏族社会进
入封建制度，接着更是在别处说：“自有史以来，便是封建制度起源发达崩坏的记
录，直到今日，尚未结算清楚。”①完全不见奴隶社会的踪影。不过，他也没有明确
反对过奴隶社会的存在，而且1932年发表《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②，
已明确肯定奴隶社会的存在。他说：“战国到后汉是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
“中国社会发达过程与欧洲大同小异。由氏族的生产到家长经济、奴隶经济、封建的
生产、城市手工业即先资本主义。”但是，对上述“新”观点，陶希圣并没有加以任何
论证。尽管如此，他毕竟明确划出了一个奴隶制度，所以在社会史论战中，他是被
当作肯定奴隶社会的学者来对待的③。到1935年初，他又说：“氏族社会分解而转变
为奴隶社会，中古社会分解而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所转变的社会是什么，决
定于生产条件，商业资本却有助产的作用。 
———————————————— 
    ①  陶希圣：《中国封建制度的消灭》上篇，《新生命》第2卷第3号，1929年3
月。又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书的《封建制度抑资本主义?》。 
    ②  《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8
月1日。 

③  傅安华说：“主张秦汉是奴隶社会的最早一人，是陶希圣先生。”傅安华：
《关于奴隶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食货》第5卷第6期，1937年3月16日。 

 
秦汉的商业以奴隶的生产为基础。”①他认为汉代奴隶制与商业资本的作用密不可
分，而家庭奴隶同样是构成奴隶制的要件。在此观点上，他与其论敌王宜昌是一致
的。特别是他最早提出“商业资本”与奴隶社会的关系问题，为其后的学者提供了
一个非常有力的切人点，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不过，他对是否将奴隶社会划为
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阶段，又显得无所谓，所以他说自己并不固执汉代社会到达是
什么，而在他办《食货》杂志期间，也没有对奴隶制问题进行阐述，使得他的见解
不大成系统，让人难以琢磨。 

 
(四)其他肯定奴隶社会的主张 
 
论争中，一些较少意识形态色彩的学者也发表了见解。其中有学者站在批判对奴

隶社会否定论的立场，论证了“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由之路”②。 
 
西周奴隶制。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中国古代史》一书的曾謇认为，“西周不

仅是奴隶社会，而且是隆盛的奴隶社会，父家长制的奴隶社会”。他还认为，周代不
存在井田制，真正的田制是藉田制。周初也没有铁的发现，生产工具是青铜器③。
曾謇还论述了中国奴隶制的发生问题，认为殷商末季农业的发达必然要引起奴隶制
度④。对周是封建社会的主张，曾謇进行了商榷⑤。 
———————————————————— 
    ①  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6期，1935年2月16日。 
    ②  丁道谦：《中国果真没有存在过奴隶制度吗：质之于<中国奴隶社会论>的
作者刘兴唐先生》，《食货》第5卷第7期，1937年4月1日。 
    ③  曾謇：《西周时代的生产概括》，《食货》第1卷第7期，1935年3月1日。 



    ④  曾謇：《殷周之际的农业的发达与宗法社会的产生》，《食货》第2卷第2
期，1935年6月16日。 
    ⑤  曾謇：《周代非封建社会论》，《食货》第3卷第10期，1936年4月16日。 
 

西周两汉奴隶制。戴振辉认为，殷代已有奴隶，西周奴隶制跟着发展，到春秋战
国以至秦汉之交，因商业的发展和矿产的采掘，需要大批的劳动力，于是奴隶制度
又进展一步。汉代是奴隶经济社会，炎汉帝国之基石，实奠基于当时奴隶制度之上
①。 

 
秦汉奴隶制。这种主张是陶希圣提出的，予以系统论述的是傅安华。傅说：“由

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而由长期停滞的农村共同体一跃而为
封建社会的，乃是历史法则的例外。”又说：“如果不承认秦汉是奴隶社会，整个的中
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便不会解决。” “秦汉社会的一切现象，与希腊罗马并无二致。魏晋
南北朝也恰合于欧洲之黑暗的封建时代的情形。”所以，关于秦汉经济状态惟一的解
释，便是奴隶社会，其他解释如商业资本、亚细亚社会、陈啸江的佃庸社会等等，
均都不能成立。② 

 
傅安华对东汉的历史做了专门考察，提出东汉是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一

个转型期③。 
 
与傅安华有相同之处又有所不同的是周绍溱。他采用陶希圣的一些意见，认为秦

汉确实是奴隶制度，但这制度的起点却在春秋战国时期，而中国奴隶制是从封建社
会发展来的，促使封建社会转变为奴隶社会的动力，就是商业资本。他说，春秋战
国以后商人的活跃以及奴隶的日益增多，都证明了那时是奴隶社会④。 
———————————————————— 
    ①  戴振辉：《两汉奴隶制度》，《食货》第1卷第7期，1935年3月1日。 
    ②  傅安华：《关于奴隶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食货》第5卷第6期，1937
年3月16日。 
    ③  傅安华：《东汉社会之史的考察》，《食货》第3卷第10期，1936年4月16
日。 
④  周绍溱：《对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质疑》，《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1辑，神州国光社，193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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